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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受要约结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回购方案的审议及信息披露情况 

宇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召开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2025 年 7 月 7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要约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。回购方案具体内容详

见 2025 年 7 月 7 日公司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的《回购股份方案公告（修订稿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

032）。 

2025 年 8 月 28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要约回购开始接受申报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9）。 

2025 年 9 月 8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要约回购第一次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40）。 

2025 年 9 月 1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要约回购第二次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43）。 

2025 年 9 月 24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要约回购第三次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44）。 

要约回购期限为 30 个自然日，即 2025 年 8 月 29 日起至 2025 年 9 月 27

日止。 

 

二、 预受要约股份情况 

根据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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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北京分公司”）申请的预受要约查询结果，本次参与公司要约回购的股东户数

为 4 户，参与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4,320,000 股，未超过公司本次预定回

购的股份数量。公司将全部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。 

 

三、 回购价款的缴纳安排 

公司将按照全国股转公司和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的相关规定，在要约期限届

满后两个交易日内向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缴足相应的回购价款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要约回购业务预受要约情

况查询结果报表》 

 

 

宇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9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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